
考核标准

考试形式：□闭卷  □开卷  其他   实操   
课程名称   声乐与器乐Ⅰ 任课教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研室主任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(部)主任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
声乐与器乐Ⅰ（专业技能考试）
考试内容：

任选一首初中级中外艺术歌曲、歌剧咏叹调或一首创作歌曲。

（1）80分～90分：作品完整，有一定难度，音准、节奏、歌词准确，有较强的音乐表现力和把握作品风格的能力；
（2）70分～80分：作品完整，音准、节奏、歌词正确，有较好的声音条件和歌唱状态；
（3）60分～70分：作品较完整，音准、节奏、歌词基本正确，有一定的声音条件和歌唱状态。

（4）60分以下：作品中断不能进行的；音准节奏出现严重失误的；与钢琴伴奏不能合拍的；忘词断句的；其他出现重大失误的。

考试要求：

1、嗓音条件 
要求音色明亮、圆润、音质纯净。
演唱方法 
发声方法基本正确，呼吸、声音通畅，吐字清晰。

3、音乐表现 
（1）音高、节奏的准确性。

（2）能较清晰、准确地咬字、吐字。

（3）声情并茂地演唱歌曲。
4、舞台台风

穿正装出席考试，服装整洁漂亮，舞台表现优美自然，举止大方得体。

旷课1/3者，不予参加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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